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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新聞報導：民國 103年 12月間，一位住在臺中市太平區馬路邊的陳

姓婦人所飼養的愛犬「胖大」，穿越門前馬路到對面河岸邊活動，活動完畢要回

家時，「胖大」不懂什麼是交通規則，也不知道什麼是危險，看見家門在望，不

耐煩在路旁等候，沒看清左右有無來車，就跳進馬路橫向直奔，想儘快回到溫暖

的主人家中。這時，正巧有一位二十四歲的余姓青年騎士，駕著機車沿著自己的

車道直行，狗兒突然竄出在眼前奔跑，未及作煞車措施，便與狗兒直接擦撞，機

車隨即倒地，載著主人以「犁田式」衝向對向車道，撞進在另一車道上行駛、由

沈姓男子駕駛的大貨車底下，然後被大貨車後輪輾過而慘死。 

    這件罕見因為狗兒引起奪人性命的車禍，經過臺中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委員會」鑑定後，認為大貨車的沈姓司機是在正常情形下駕駛車輛，車禍的發

生是因被害人突然闖入大貨車的車底下，使他無法及時反應防止，因此沈姓司機

並無肇事的疏失責任，應負肇事責任者是狗兒「胖大」的主人陳姓婦人。因為她

沒有管束好她的愛狗「胖大」，讓它任意穿越馬路。以致與行進中的機車擦撞，

應是車禍的主因。狗主人陳姓婦人在檢察官偵查中說：「她所收容的『胖大』是

一隻灰白毛色相間的流浪狗，它身上的傷痕該是被其他大狗所咬。『胖大』不是

肇事的狗兒，應該是另有他狗所為。」檢察官調閱大貨車上「行車記錄器」的錄

影，證實肇事的狗兒就是「胖大」。而且「胖大」身上所受的傷勢集中在狗身的

前部，肺部因撞擊產生膨脹、出血、水腫，肝臟也因而輕微腫大，與被大狗利牙

咬傷的症狀完全不符。因此，檢方採納鑑定意見，將陳姓婦人以「過失致人死罪」

提起公訴；沈姓司機並無肇事責任，則給予不起訴處分。   

狗兒肇事致人於死，怎麼會將它所犯的刑事責任，轉嫁到豢養狗兒的主人身

上呢？原來我國為尊重動物的生命及保護動物，制定有《動物保護法》專事保護

各種動物，狗兒是四條腿的脊椎動物，當然是該法適用的範圍，而且被分類為「寵

物」。寵物的定義，依該法的第三條第五款的立法解釋，是指「犬、貓及其他供

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飼主豢養的狗兒對於主人的命令，除

了會百依百順以外，更會搖尾撒嬌，博取主人歡心，因此成為很多人喜歡豢養的

寵物。不過，狗兒是由野生動物馴化而來，內心仍然隱藏有野性，一旦野性發作，

不只是傷及他人，甚至連主人都會咬上一口。《動物保護法》因而在第七條中，

明定飼主有防止所飼養的各類動物侵害他人權益的責任，條文內容為：「飼主應

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條文中所稱的「動

物」，當然包括「寵物」的狗兒在內。另外依該法第四章「寵物之管理」中的第

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

人伴同。」此項規定，無非是讓狗兒有飼主或他的家人伴同，不致任意亂竄，發

生損及他人權益的情事。這則新聞並未提到「胖大」在公眾得出入的馬路上肇事



時是否有人伴同？如果沒有，任由寵物到處遨遊，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經勸導拒不改善者。主管機關得按該法第三十一條第八款的規定，處以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的行政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再經查獲，得按次給予處罰。 

以上是對一般寵物管理的規定，如果「胖大」是體重二十三公斤以上的狗

兒，或者是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屬於具攻擊性的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須由成年人伴同，且更要有長度不超過

1.5公尺的鍊繩牽引，還應戴上口罩作為防護措施。不然的話，依《動物保護法》

第二十九條第五款規定，主管機關得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的罰鍰。

這些行政法上的規定，飼養寵物的飼主，都有遵守的義務。應遵守而不遵守，主

管機關可以依法處以法定的罰鍰。 

    飼主為什麼會因為寵物肇事而導致刑事責任上身？原因在於我國《刑法》是

將犯罪分成故意犯與過失犯兩種，不問故意犯或過失犯，處罰的對象都是「行為

人」，狗兒不是人，不問它惹出的禍害是大是小，都不會有刑責加身的問題！以

這件使年輕騎士喪命的慘事來說，如果「胖大」的飼主若都能依據法律的規定，

好好看管她的寵物「胖大」，將它置於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慘劇就不致於發生！

飼主要受到刑事的處罰，是因為她沒有注意管好自己寵物，法律要給她一個教訓，

避免以後再有更重大的慘事發生！執法的檢察官給這位飼主的教訓，是將她以

《刑法》過失致人死的罪名提起公訴，規定這罪名的第二百七十六條，共列有二

種罪名，第一項所定的是普通過失致死罪，適用在沒有特殊身分的人，法定本刑

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陳姓婦人犯的便是這個罪名；

第二項規定的是加重過失致死罪，適用於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

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因為具有這

些身分的人，注意力要比普通人為高，所以受到的刑罰也要比一般人為重。以駕

駛車輛作為職業的司機駕車撞死人，就要受到這項罪名的加重處罰。 

另外，因為飼主的疏忽，讓飼養的動物加損害於他人，依《民法》第一百九

十條第一項前段所定，由其占有人(也就是飼主)負損害賠償責任。「胖大」的衝

撞，使年輕的機車騎士命喪他人車輪下，死者的繼承人依該法條規定，可以向狗

兒的主人要求民事上的損害賠償。飼養寵物雖然會給主人帶來歡樂，但是若不好

好管束，也會引來難以承受的麻煩！ 

 

（本文登載日期為104年12月16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